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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核綜合建議事項 

外交部 

王兆慶委員 

優點 

考核指標要求，三級機關須訂定自己的性別平等施政相關計畫，故領

務局訂有「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」，內容完整清晰。不過也建議，

行政院推動性別平等施政的「方法論」，已從六大工具導向演進為議

題導向。故建議領務局未來參考行政院「性別平等重要議題（院層級

議題）」或外交部「性別平等推動計畫」，可以更深入自己主管事務的

性別議題。 

缺點 

考核指標「向其他機關（跨機關合作）或向地方政府推動性別平等之

作法」中，許多單位都有積極提出成果。不過考核指標特別要求兩件

事：第一、相關行動希望有「計畫、方案或措施」的具體內容。第二、

需有佐證資料呈現「執行成果有助於促進性別平等」，也許是量化調

查或開放式的問卷回饋。建議未來填報此一指標時，可再精進。 

綜合意見 

考核指標「鼓勵向民間私部門推動性別平等」中，配分一共 5 分，其

中獎項占 2 分、課程占 2 分、宣導占 1 分。但外交部提供的宣導工

作成果頗多，獎項工作成果較少，這就導致拿分效果不佳。若沒有要

向行政院倡議變更評分標準，建議未來還是設計一些給民間的獎項，

以利性平施政推廣。 

 

葉德蘭委員 

優點 

一、 外交部部內之女性主管比例，確見大幅增加，女性參與決策程

度提升。 

二、 首長正面宣示禁絕性別相關暴力之立場。 

三、 部份宣導性別平等培訓課程區分不同司處單位，而非全部內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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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參加，具分眾思考，且更能深入業務。 

缺點 

一、 駐外館處面談中，不宜詢問「你家長同意嗎?」此類問題，或有

可能觸及同性戀者於其原生家庭中之創傷。 

二、 部裡性別平等相關推動作為，若未於預算編列時列入，最終決

算亦未能列入性別預算，殊為可惜。 

綜合意見 

一、 駐外館處面談同性婚姻依親者，宜針對同性伴侶和異性伴侶不

同情境之注意事項，以書面資料提醒相關事項(包括申訴管道

等)。 

二、 部內所屬基金會董監事臨時異動，以致不符性别比例時，建議

補選務必提請決策長官注意。 

三、 我國性別平等佳績，仍賴外交管道廣為國際社會多方周知，期

待更多創新性、視覺化的數位方式之作法。 

 

顏玉如委員 

綜合意見 

一、 性別統計的建立與蒐集建議可以議題為導向，更多元且系統性

的蒐集外交部資料，例如青年國際參與，除青年大使出國人數

外，亦可由該方案招募、培訓到出國，各階段性別參與情形，

及複分類，如校院系所等；另在資料呈現方面，也建議可再就

議題加以區分，如機關內部業務、國內與國際等。此外，在性

別統計指標運用上，目前所提出多是以在本部性平專案小組之

主持人致辭，屬機關內部性平工作，鑒於性別平等工作是我國

重要軟實力，建議外交部可將相關性別統計提供外館人員，作

為外館或國外人士來台交流之用，又或國家元首或首長對外致

辭或發言，如本次提報蔡總統之致辭稿則是相當良好的運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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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性別分析目的乃在於針對性別問題或落差現象，運用性別統計

與質性資料進行探究，並提出具體政策建議；因應政策問題意

識、相關性別統計資料蒐集完整性與豐富性、以及應用深化程

度，是應具要素。惟外交部所提出的三篇性別分析，皆為性別

統計分析，與性別分析之差別在於，缺乏性別問題意識與性別

落差處境之探究，也沒有提出相關政策建議。因此，建議未來

應強化性別分析主責單位及各業務單位人員對於性別分析的

認識，並且參考行政院性別分析手冊發展外交部性別分析撰寫

指引，並辦理教育訓練，讓同仁一方面了解性別分析工作重點，

同時也深化性別意識，以提升性別分析品質。 

三、 性別分析議題亦可與國際援助結合，如邦交國女性健康等，進

行臺灣與援外地區女性特定議題之性別與文化探究，作為提升

外交人員性別文化敏感的重要政策依據。此外，亦可於外交部

所進行之相關研究中納入性別專章。此些作法都有助於性別分

析品質提升，並且實際與業務結合。 

四、 性別影響評估因外交部業務屬性，目前僅有 1 案中長程個案計

畫，本案屬辦公廳舍與職員宿舍性質，檢視尚屬完整。惟外交

部業務尚有諸多面向，對於免報院計畫，建議亦可擇相關議題

進行。此外，由於中長程計畫大多為多年期計畫，建議可在計

畫通過後執行期間之管考或次年度計畫提報時，可納入性別效

益分析，檢視階段性工作成效，以確保計畫有其性別產出效益。 

五、 在性別意識工作方面，針對外交部人員、各機關儲備及外派駐

外人員、涉外事務單位人員等開設「專班」及「隨班」基礎及

進階課程作為，值得肯定。惟目前較缺乏整體性課程規劃，亦

未進行課程需求評估，依據規範性政策內涵、業務融入性別、

主流化工具應用等）與個人需求，進行相關課程規劃。再者，

對於性平業務人員培訓，除與一般人員相同之課程外，亦可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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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其角色、目前重要性平政策及性別分析與影響評估重點、考

核指標內涵等，以提升其對於性別業務推動知能。最後，成效

評估與檢討，目前針對課後成效評估較為簡略，建議亦可再提

升，並提出滾動式課程修正建議。 

六、 性別主流化是推動性別平等工作的基礎與策略，由於各單位目

前對於工具內涵與應用熟悉度皆有再提升之處，特別是性別分

析，建議除了增加相關培訓外，亦可提報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討

論，強化工具主責單位及業務單位之合作機制，以提升性別主

流化的落實與品質。 

 

性平處 

綜合意見 

一、 外交部及所屬機關投入人力及相關資源，結合地方政府及民間

私部門協力推動性別平等業務，運用多種語言之電子及紙本媒

介，透過電子報、新南向政策平台、臉書及潮台灣 YouTube 等

多元管道宣導與業務相關之性別議題，內容豐富多元，並有助國

際性平經驗交流及宣傳我國性別平權成果，值得肯定。另外交部

自 106 年至今由研究設計會擔任性別平等業務專責單位，即使

面臨外交人員異動性高的機關生態，仍然努力傳承交接，保留組

織記憶與延續學習機制，並獲得部長由上而下的支持，期許未來

立基於性別平等外交政策之基礎上，可繼續擴展內部單位橫向

連結機制，使外交部對內對外之業務推展更具性別濃度。 

二、 依考核指標衡量標準，本處建議如下： 

(一) 基本項目：外交部宣傳方式及內容多元，吸引國內外人士關注，

建議未來於辦理各項宣導活動，以及向其他機關(跨機關合作)或

向地方政府推動性別平等之作法上增加滿意度調查或回饋機制，

以作為未來精進之參考，積極提升宣導效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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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性別平等推動計畫辦理情形：性別平等推動計畫及性別平等政

策綱領之執行成果，建議加強運用性別統計及分析，並納入滿意

度調查等政策回饋或改善機制，以瞭解及探究績效指標未達目

標值之原因，並據以提出未來策進作為，或做為推動計畫滾動修

正之參考。 

(三)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：44 (b)點次有關東南亞館處辦理

「新住民配偶入國前輔導計畫」之課程教材是否具性別意識培

力內容，查外交部未依審查會議修正行動回應表，於第2稿內容

未訂定相關行動、績效指標等內容；另78、79點次已配合修訂

「外交部及駐外館處辦理外國人與我國國民結婚申請來臺面談

作業要點」相關辦法，惟跨國同婚新制推動之落實情形尚待觀

察，應依審查會議結論持續追蹤執行情形，以確保掌握新制規定

落實情形。 

(四) 性別主流化： 

1、 性別分析：本次考核所提性別分析案件，多使用描述性統計，

較缺乏深入探究性別差異之原因，以及提出對應之改善作法

及具體建議事項，建議參考本院編印「性別分析參考手冊」，

落實性別分析之內涵，以於政策推動過程中妥善適時回應性

別落差與需求。另建議外交部可掌握機關優勢，深化國外駐

處同仁知性別分析能力，發展與性別議題相關如外交官性別

比例、女力外交政策之跨國比較分析研究。 

2、 性別影響評估：於考核年度期間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案件僅有

「致遠新村職務宿舍活化再利用中長程計畫」1件，該計畫雖

已設有性別目標並參採專家意見，改善空間設置使辧公場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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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為性別友善，建議可進一步關注多元性別者之需求；且應

於逐年檢討績效時運用性別主流化工具，瞭解性別目標達成

情形。建議未來除針對中長程計畫進行性別影響評估外，亦

可將性別影響評估實施範圍擴及非中長程及非報院計畫，以

及條約、協定、協議及政策綱領或方針等，以促進性別觀點融

入政府外交政策中。 

(五) 性別意識培力辦理情形： 

1、 公務人員依規定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課程之情形：110

年一般公務人員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人數比率為65%、

111年為78%；110年高階主管參加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人數

比率為66%，111年為78%，皆未達90%，建議落實檢討並規

劃調訓及追蹤機制，鼓勵同仁及高階主管參與相關課程。 

2、 辦理課程需求評估：課程雖有區分「基礎」與「進階」供選擇，

但未見辦理課程需求評估，建議於規劃次年度教育訓練課程

前，先以需求評估瞭解人員及機關受訓需求，以針對不同職

級人員、機關及業務屬性發展適合同仁學習之課程。而在辦

理形式上，除專題講座及電影賞析外，尚可藉由座談、實務案

例研討工作坊、交流會或讀書會等方式辦理，以持續提升人

員受訓意願及學習成效。 

(六) 決策參與：110年及111年中高階女性主管參加中高階培訓課程

比率皆為41%，尚有可改進之空間，請加強鼓勵女性中高階主

管參與培訓，以培力女性人才。 

(七) 加分項目：相當積極提報加分項目，但多有與其他考核指標內容

重複提列或屬例行性業務之情形，建議先釐清各項考核評核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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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、標準及填報自評說明，將各項推動業務歸類後完整填報，以

充分凸顯考核期間推動成果與亮點。例如建議外交部能持續深

耕並精進女力外交政策，作為協助各部會介接國際舞台的橋樑

機關角色，除了配合或協助各機關相關外交禮賓事宜外，能展現

更為積極主動的推動作為，向國際社會推廣我國性別平等政策

成果。 

三、 加強辦理駐外機構性騷擾防治宣導及教育訓練，並落實性騷擾

防治工作：近年駐外館處接連發生性騷擾案件，本(112)年經監

察院關切調查駐外館處與僑委會海外單位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

之申訴與協處機制，又為配合本院近期通過之「性平三法」修正，

建議外交部配合駐外單位訪視團，定期檢視機關是否建立完善

性騷擾防治機制及被害人協助措施，以及是否公開揭示申訴管

道，並強化相關人員受理性騷擾案件處理知能，加強推動性騷擾

防治及性別意識培力之教育訓練，以提高主管人員及同仁之性

別意識及敏感度。另請配合監察院後續追蹤調查，於 113 年 1

月 5 日前將相關措施改善情形回復本處，積極落實性騷擾防治

工作。 

 


